
律政司司長談涉及曾健超及七名警員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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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今日（十月十六日）就涉及曾健超及七名警員的案件，

與傳媒的談話內容： 

律政司司長：各位傳媒界朋友，我留意到今日或昨日也有一些報道或討論，指為何曾健超先生和

該七名警員同日被起訴和將被安排下星期一到同一個法庭。我想在此盡量再澄清多一次，說清楚

多一次，正如我昨日所講，我們的做法是徵詢了香港的獨立資深大律師和海外的御用大律師的意

見後作出的決定，目的是希望雙方均有公平的對待，特別是我們昨晚的聲明也有提及，雙方若認

為有需要，可以在星期一向法官提出就兩件刑事檢控往後的審訊有任何意見，包括其安排、先後

次序或其他相關事宜，可以向法官提出他們認為合適的陳詞，最終兩個案件怎麼處理，哪個先，

哪個後，以及其他的事情可以由法庭去處理。這樣對雙方，無論對曾先生也好，七警也好，也是

最公平的，沒有如某些報道所說的政治考慮，亦沒有混淆視聽，亦沒有希望製造甚麼混亂令社會

人士覺得七警的罪行可以淡化，絕對沒有這些考慮。我重申這是法律、司法程序上的考慮，亦經

過徵詢外間獨立大律師的意見後作出的決定。 

記者：司長，有意見指如果曾健超案先審，然後又或被判罪成，接下來他的證供可能受影響，變

得不可信，這情況下會否造成不公？第二條問題是律政司希望更換薛偉成主審法官，可否解釋原

因？他亦有提到如果一些法官有參與性罪行法律改革，之後是否不可再處理性罪行案件？你有何

回應？ 

律政司司長：就你第一個問題，究竟現時曾先生的檢控會先處理，還是涉及七警的檢控會先處理，

現時未有一個定論。所以剛才這位傳媒朋友指若曾先生的 case（案件）先處理會否有不公平的情

況出現，這到現時為止，正如我剛才所說，也是未知之數。未知之數的原因，是未知究竟是曾先

生的檢控會先處理，還是七警那個先處理。 

  我相信當法庭決定先處理無論是曾先生的檢控或七警的檢控，我相信無論曾先生也好，七警

也好，他們的法律代表一定會有充分的機會向法官作出他們的陳詞，他們亦可以向法官建議應該

哪一個檢控先處理。若法官決定哪個檢控先處理，亦相信雙方面的律師代表可以向法官陳詞，就

是說如何可以盡量確保（沒有）對任何一個被告不公平的地方。所以剛才這位傳媒朋友的問題，

最後是兩大點，第一，他們會有機會向法官作出他們認為合適的陳詞；第二，法官會處理這個問

題，當然法官處理這個問題時，必然會平衡雙方面公平處理的考慮。 

記者：立法會議員葉國謙說事發後一周年才檢控是有政治考慮，你有何看法？ 

律政司司長：其實我昨天已說過沒有政治考慮。政治考慮永遠不會在我們作檢控決定時被加入我

們考慮之列。每一個不同的案件也有其不同的特別之處，我們處理時亦會因為不同的原因，需要

一定時間。就今次七警和曾健超先生的情況，其原因我以前已說過，今日不重複，因不同的原因



導致我們需要時間去處理。謝謝大家。 

 

（請同時參閱談話內容的英文部分。） 

完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６日（星期五） 


